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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肥轨道集团 指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专项债券/

本期专项债券 指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一期工程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

（2020-2025 年）一期工程

《实施方案》 指
《安徽省地方政府非标准专项债券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

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工程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

一期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中天运（皖）[2025]核字第 00022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

一期工程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锦天城皖【2025】非字

第 011 号）

本所 指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72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9〕23 号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

通知》

皖财债[2020]316 号文 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报送 2020 年第二批入库新增专项债

项目申报材料的通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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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

指派韩亚萍律师、周琦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

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工程专项债券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发[2014] 43 号、财预[2016]155

号、财预[2017]89 号、财库[2018]72 号、财库〔2019〕23 号、国发[2019]26 号、

财库〔2020〕36 号、财库[2020]43 号、财预[2020]94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务

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

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本所以及本所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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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实

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实施

方案》、《财务评价报告》等内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

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

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相关主体为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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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轨道集

团”）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合肥轨道集团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营业执照》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合肥轨道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689782961L

注册资本 535900 万元人民币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阜阳路 17 号

法定代表人 何轶欧

成立日期 2009-06-02

营业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工程施工（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

机场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规划设计管理；工程

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

土地使用权租赁；房地产咨询；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

计、代理；物业管理；酒店管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

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训）；安全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

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许可业务外，可自

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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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本所律师认为，合肥轨道集团系合法设立且依法有效存续国有独资公司，具

备本次专项债券对应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 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范围涵盖合肥市区、经开区、蜀山区、高新区、肥东县和肥西

县，其中：

2号线东延线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市区，线路起于 2号线终点站—长江东

路与大众路交叉口的三十埠站，止于肥东南部新市镇泉香路站；

3号线南延线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经开区、肥西县，线路起于馆驿路站，

止于 3号线方兴大道站（3号线预留延伸条件）；

4号线南延线工程项目位于肥西县，线路起于金桥路站，止于在建 4号线

丰乐河路站；

6号线一期工程项目位于合肥市蜀山区、肥东县,线路起于高新区的鸡鸣山

路站，止于肥东县的东风大道站

项目建设内容及

规模

本项目共分为 4个子项目，分别为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合

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工程、合肥市轨道交通 4号线南延线工程及合

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轨道线路、车站、停车

场等，其中：

2号线东延线起于 2号线终点站—长江东路与大众路交叉口的三十埠站，

止于肥东南部新市镇泉香路站。线路全长 14.5km，全部为地下线。共设车

站 11 座，其中换乘站 1座（在瑶岗路站与远期 6 号线换乘）。最大站间

距为 2.184km，位于三十埠站～护城路站区间；最小站间距为 0.767km，

位于寓酒路站～瑶岗路站区间；平均站间距 1.318km，本工程在瑶岗路站

实现与 6号线二期之间的换乘关系；工程设置四顶山停车场一座，位于规

划四顶山路、东陈路、撮镇路、和平路所围范围内，此停车场与 6号线二

期共址；设置相城路主变所一座，位于长江东路与相城路交叉口西北角；

3号线南延线起于馆驿路站，沿深圳路、青龙路、站前路、金寨南路、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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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路走行，止于 3 号线方兴大道站（3 号线预留延伸条件）。线路全长

11.3km，全线为地下线。共设车站 8 座，均为地下车站，平均站间距为

1416m，最大站间距 2355m（青年路站~云谷路站），最小站间距 786m（下

派河路站~云霄路站）。3号线南延新建深圳路停车场，深圳路停车场位于

振宁路、袁店路、创新大道、深圳路所围地块内。3号线南延线设站前路

主变，位于站前路与人民路交口西侧地块内；

4号线南延线起于金桥路站，沿玉兰大道、大潜山路、繁华大道、永和路、

习友路走行，止于在建 4 号线丰乐河路站。线路全长 13.97km，其中地下

线 6.55km，高架线 7.11km，过渡段 0.31km。共设车站 8座，其中 3座地

下站，5座高架站。平均站间距 1.76km，最大站间距 3.21km，位于铜锣寨

路站~小龙山路站区间，最小站间距 0.75km，位于元亨大道站~铜锣寨路站

区间。新建华南城车辆段一座；

6号线一期工程起于高新区的鸡鸣山路站，止于肥东县的东风大道站，线

路全长约 35.2km，其中 7.7 公里线路拆分于 4号线，新建线路 27.5km。共

设车站 22 座，其中 5座拆分于 4号线，新建 17 座。全为地下线，平均站

间距 1.64km。6 号线一期工程设置一段一场，分别为科学城车辆段、龙塘

停车场。科学城车辆段位于规划望江西路与将军岭路西南角，于鸡鸣山路

站西端接轨，由 4号线实施。龙塘停车场位于合宁高速、铁北路、规划路、

瑶岗路所围地块范围内，停车场出入线接轨于东风大道站，出入线线路全

长 1.83km。一期新建主变电所两座，控制中心一处，25 条线共用

项目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估算合计为 4,537,484.76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2,755,041.38 万

元、其他工程费用 1,051,826.55 万元、基本预备费 159,050.14 万元、车辆

购置费 350,70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01,174.8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4,620.00 万元、三十埠站 3 号出入口 13,598.75 万元、申请债券发行费用

1,473.12 万元。其中：

（1）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

项目投资估算合计为 946,860.7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630,820.51 万元、其

他工程费用 185,548.00 万元、基本预备费 14,553.10 万元、三十埠站 3 号

出入口 13,598.75 万元、车辆购置费 46,80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54,435.34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720.00 万元、新增申请债券发行费用 385.00 万元。

（2）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工程：

项目投资估算合计为 889,576.51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15,821.42 万元、其

他工程费用 232,576.59 万元、基本预备费 39,082.98 万元、车辆购置费

70,20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30,595.95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80.00 万元、

新增申请债券发行费用 219.56 万元。

（3）合肥市轨道交通 4号线南延线工程：

项目投资估算合计为 715,178.1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509,266.28 万元、其

他工程费用 129,730.08 万元、基本预备 31,962.16 万元、车辆购置费

19,50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24,206.01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300.00 万元、

新增申请债券发行费用 213.62 万元。

（4）合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

项目投资估算合计为 1,985,869.4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1,099,133.16 万元、

其他工程费用 503,971.88 万元、基本预备费 73,451.90 万元、车辆购置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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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200.00 万元、建设期利息 91,937.52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2,520.00 万元、

新增申请债券发行费用 654.94 万元。

（二）项目公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有关本项目公益性、收益性的分析意见：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专项债项目评审入库工作的通知》（皖

财债【2021】24 号）文件精神，新增专项债券资金重点用于国务院常务会议确

定的：（1）交通基础设施（2）能源项目（3）农林水利（4）生态环保项目（5）

民生服务（6）冷链物流设施（7）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七大领域。积极支

持“两新一重”、公共卫生设施建设中符合条件的项目，可根据需要及时用于加

强防灾减灾建设。

本项目债券项目属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城市容貌，美化城市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建设内容符合相关

政策文件对公益性项目的定义，不以盈利为目的，具有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的属

性，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公益性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是是合肥市加速崛起的必由之路。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

加快合肥市的发展，有利于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有利于加快城市进程，具有显著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 经济效益分析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工程预计在债券

存续期内可获得括票务收入、非票务收入、票价补贴收入，具备一定的经济效益。

2. 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和“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高标准规划建设合肥国家级滨湖新区，加快建设“大湖名城、创新高

地”，成为长江经济带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区域性特大城市；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完善线网结构、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提高所在地区居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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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增加所在地区居民就业。本项目是一个具有极大网络化效益

的线路工程，可以推动经济、提升品位战略线路，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建设内容符合相关政策文件对公益性项目的定义，且专项债券项目

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符合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具备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的发行条件。

（三）项目合法性

根据合肥轨道集团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1. 2020 年 3 月 17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安徽省合

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20】

431 号，原则同意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建设 2号线东延线、3

号线南延线、4号线南延线、6号线一期、7号线一期、8号线一期等 6个项目，

总里程 109.96 公里，总投资 798.08 亿元，规划期为 2020-2025 年。

2.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2020 年 8 月 3 日先

后出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

改基础【2020】369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基础【2020】370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4号线南

延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基础【2020】493 号）和《关于合肥

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基础【2020】494

号）。

3.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分别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2020 年 9 月 27 日、

2020 年 10 月 21 日先后出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初步设计

的批复》（皖发改铁建函[2020]325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线

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皖发改铁建函[2020]326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南延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皖发改铁建函[2020]391 号）、《关于合肥

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皖发改铁建函[2020]42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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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合肥市生态环境局分别于 2020 年 7 月 3 日、2020 年 7 月 6 日、2020 年 7

月 29 日、2020 年 7 月 30 日先后出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线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建审【2020】27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东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建审【2020】28 号）、《关于合

肥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南延线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建审【2020】33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建审

【2020】32 号）。

5. 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 12 日、

2020 年 6 月 3 日先后出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用地预审与规划

选址审查意见的函》（合自然资规函【2020】266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的函》（合自然资规函【2020】265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4号线南延线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的函》

（合自然资规函【2020】274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用地预审

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的函》（合自然资规函【2020】344 号），并核发《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0100202000007 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0100202000008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0100202000009 号、《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 340100202000011 号。

6.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先后出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东延线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备案的复函》（皖自然资管函

【2020】211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

址审查意见备案的复函》（皖自然资管函【2020】210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

交通 4号线南延线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审查意见备案的复函》（皖自然资管

函【2020】209 号）、《关于合肥市轨道交通 6号线一期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

址审查意见备案的复函》（皖自然资管函【2020】205 号）；

7. 2021 年 9 月 29 日、10 月 28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分别就《关于轨

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开工建设的请示》、《关于轨道交通 3号线南延线开工建设

的请示》、《关于轨道交通 4号线南延线开工建设的请示》、《关于轨道交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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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一期工程开工建设的请示》出具同意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合肥轨道集团已取得的本项目资产权属清晰，且已取得现阶

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审核、备案文件。

三、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资金来源为项目资本金、债

券融资和银行贷款三部分。其中项目资本金 1,817,284.76 万元，占总投资的

40.05%；债券融资 1,339,2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29.51%（其中 2021 年 9 月已

发行 101,900.00 万元，期限 30年，发行利率 3.58%；2022 年 1月已发行 350,0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46%；2022 年 6 月发行 174,900.00 万元注 1，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42%；2023 年 3 月已发行 210,0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发行

利率 3.38%；2023 年 6 月已发行 68,2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14%；

2023 年 8 月发行 40,0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01%，2023 年 9 月发

行 124,7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发行利率 3.08%，2024 年计划发行 214,000.00

万元（2024 年 2 月发行 3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75%，2024 年 5 月发行

120,7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66%,2024 年 8 月发行 63,3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40%）,2025 年计划发行 55,500.00 万元（2025 年 1 月发行 44,000.00 万元，发

行利率 1.94%，本次拟发行 10,000.00 万元），期限 30 年，债券利息按照 3.00%

进行测算；银行贷款融资 1,381,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 30.44%。项目资本金来

源于财政统筹。

注 1：2022 年 6 月原计划发行 228,900.00 万元，因本项目中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中车辆、正线铺轨、110KV 主变等项目尚未招标，预付款暂无

法支付，故将额度调减，根据工程进度将债券资金 54,000.00 万元调至合肥市城

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二期工程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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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经营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现金预计净流

入为 6,468,590.19 万元 ，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 4,639,822.56 万元 ，

总收益对总债务的保障倍数为 1.39 ，用于发行债券还本付息的现金预计净流入

为 3,804,910.50 万元 ，发行债券本息总额为 2,622,517.80 万元，项目预

期收益对债券本息覆盖率为 1.45 倍，用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的现金预计净流入

为 2,663,679.69 万元 ，银行贷款本息总额为 2,017,304.76 万元，贷款保障倍数

为 1.32 倍，有充足的现金流进行还本付息。其中各子项目的项目预期收益对债

券本息覆盖率分别为合肥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线工程 1.49，合肥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线工程 1.27，合肥市轨道交通 4号线南延线工程 1.40，及合肥市轨道交

通 6号线一期工程 1.51。

当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现金预计净流入为 3,407,763.02 元（不包括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部分），

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 2,622,517.8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债券

保障倍数为 1.30。

当成本上升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现金预计净流入为 3,553,574.96 万元（不包括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本息部分），

建设期及经营期的还本付息总额为 2,622,517.80 万元，非标专项债券对应的债券

保障倍数为 1.36。

会计师事务所认为，本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

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

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非

标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 40.05%，符合国发[2019]26 号文等相

关文件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要求；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等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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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资质

（一）会计师事务所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作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

本次专项债券出具《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

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告》（中天运（皖）[2025]核字第 00022 号）。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MA2N0K7359)、《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列

号:NO.5000672，分所执业证书编号:110002043401)。

本所律师认为：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徽分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

机构，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出具《财务

评价报告》的债券发行咨询资质；在《财务评价报告》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黄庆

文、王保江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证》且 2024 年年检通过，具备

合格有效的执业资格。

（二）律师事务所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

《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20-2025 年）一期工程专项债券之法

律意见书》（锦天城皖【2025】非字第 011 号）。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

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许可证》（许可号为：

23401201511055509），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31340000358583132U 且 2023 年

度考核合格（有效期 2024 年 6 月-2025 年 5 月），且本所指派的韩亚萍律师、

周琦律师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且二人均通过 2023 年度年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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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 2024 年 6 月-2025 年 5 月）。

本所律师认为：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

律意见书》的债券发行咨询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韩亚萍律师、周琦律

师具备合格有效的执业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

上海锦天城（合肥）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

事务所，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

律意见书》的债券发行咨询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韩亚萍律师、周琦律

师具备合格有效的执业资格。

五、项目风险评估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潜在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

结果的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主要包括：1. 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风

险，如建设环境风险、工程监管风险、外部协作条件风险、发生工程事故的风险、

工期拖延风险；2. 经营风险。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包括：1. 总投资膨胀的风险；2. 市场风险，

主要是指客流风险及票价水平风险；3. 流动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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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风险管理措施

从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应对措施、运营方面的应对措施、融资平衡结果方

面的应对措施论述了现阶段实施单位规避风险的措施。

《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期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风险及控制措

施。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合肥轨道集团系合法设立且依法有效存续国有独资公司，具备本项目

实施主体资格。

（二）合肥轨道集团已取得的本项目资产权属清晰，且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

工程配套的审核、备案文件。

（三）本项目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且本项目符合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对项目融资与收益达到平衡的要求。

（四）为本项目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本项目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期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

债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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